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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政字〔2023〕41 号

金乡县人民政府
关于《金乡县节约用水规划》的

批 复

县水务局:

你单位《关于报批＜金乡县节约用水规划）＞的请示》(金

水字〔2023〕64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《金乡县节约用水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，

请负责印发并组织实施。

二、《规划》实施要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，省委、省政

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及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节水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。深入实施国家

节水行动，坚持量水而行、节水为重，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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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约束，深度开展节水控水，全面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

用水平，推动金乡县新阶段高质量发展。

三、通过《规划》实施，到 2025 年，全县用水总量控制在

2.34 亿立方米以内，将再生水、集蓄雨水、矿坑水、微咸水等

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，非常规水利用量达到 0.05 亿

立方米；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 2020 年降低 32%；农田灌

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.67；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

年下降 18%；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7%以内；再生水

利用率达到 35%；重点行业单位产品用水量达到或接近省内先进

水平；完善节水法规体系、用水定额等节水标准体系、政策保

障体系、目标管理制度、节水统计制度、节水工作协调机制、

监管和激励约束机制；树立一批节水典范，全社会节水意识进

一步增强。

四、要以《规划》确定的任务目标为基础，全面实施城区、

工业园区、开发区、乡镇、农业种植区等重点区域，农业和农

村、工业及城镇等重点流域的节水工作，大力发展非常规水源

利用。

五、要通过健全节水长效管理体制，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

制度，严格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，严格水资源论证，强化

节水监督检查，加强节水执法检查等，健全节水管理体制；通

过加强节水管理队伍建设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节水，提高节水

监管信息化水平，完善用水节水统计制度建设，引导节水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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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发与转化等，强化节水能力建设。

六、各镇街、产业园要按照《规划》确定的目标任务，加

强组织领导，落实责任分工，完善政策措施，加大工作力度，

切实推进本地区节约用水工作。县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

职责分工，密切配合，做好有关的节约用水工作。县水务局要

牵头做好《规划》的组织实施工作，加强跟踪监测、督促检查

和考核评估，及时研究解决相关问题，推动《规划》全面实施。

金乡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8 月 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